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专项转移支付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

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
镇城市建设管理事

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40700.00 15040700.00 11399347.91 10 75.80% 7.5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40700.00 15040700.00 11399347.91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
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
长兴镇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
均等化为主旨，保证部门稳定运行。 二、城市建设管理
事务中心专项转移支付涉及区级资金2个。 三、本项目
的实施单位为长兴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项目实施日
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城
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应建立健全项目预算资金使用的规章
制度达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录可查的管理模式，确
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

支付土地整理复垦项目相关费用113993
47.91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专项资金项

=2项 =2 10 10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2023年12
月31日前

=2023年12
月31日前

3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区域发展均等化
促进 促进 10 10

提高长兴人民幸福感
提高 提高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

执行有效性

健全和有效 健全和有效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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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规范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急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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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日常运行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

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
镇城市建设管理事

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626000.00 11626000.00 11608196 10 99.85%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626000 11626000 1160819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设立目的及达到预期效果：贯彻国家、市委和崇明区
委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工作要求，提升物业管理的整体水
平，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改善城乡建设，创造安全、舒适
。文明、优美的人居环境。 项目的实施部门、相关保障
制度和措施：本项目由长兴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实施
。 项目预算的产出： 1.联席会议专项：按情况支出
专项整治费，计划开展时间为2023年1月1日—20
23年12月31日； 2.2023年各小区物业补贴
费：凤辰乐苑195万元、江南清水苑113.9万元、
凤凰佳苑114.3万元、前卫新村107.8万元、江
南滨江苑97.6万元、长兴家园178.9万元、长兴
新苑109.1万元、鹭岛华庭120.3万元、零散公
房94.9万元 3.业委会以奖代补：业委会主任80
00元/年、业委会副主任、秘书长6000元/年、业
委会委员4000元/年、前卫新村=0.6+0.4×
5=2.6万元、江南清水苑=0.8+0.6+0.4
×2=2.2万元、长兴家园=0.8+0.6×2+0
.4×4=3.6万元、长兴新苑=0.8+0.6×2
+0.4×2=2.8万元、鹭岛华庭=0.8+0.6
×2+0.4×2=2.8万元、凤辰乐苑=0.8+0
.6×2+0.4=2.4万元、凤凰佳苑=0.8+0
.6+0.4×2=2.2万元、江南滨江苑=0.8+
0.6+0.4×2=2.2万元；合计20.8万元。

支付长兴新苑居委会北侧污水管道应急抢修工
程施工费29000元，支付光园二路及凤西
路拆违垃圾清运、土方回填项目施工费531
96元， 支付2022年各小区物业补贴费
11318000元，支付业委会以奖代补2
08000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以奖代补业委会数量
=8个 =8个 10 10

发放小区物业补贴数
=9个 =9个 10 1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0 10

奖励对象准确率 =100% =10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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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时效指标
各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3年12
月31日前

=2023年12
月31日前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物业管理的整体水

平

提升 提升 6 6

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维护 维护 6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6 6

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6 6

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规范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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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

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
镇城市建设管理事

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9600.00 119600.00 119586 10 99.99%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9600.00 119600.00 11958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项目设立目的及达到预期效果： 电动自行车虽然方
便了市民的出行，但由于小区没有充电桩，导致“飞线”
充电、楼道充电成为住宅小区内一大安全隐患，“为老旧
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被列入上海市政府实
事项目。长兴镇积极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工作，在
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便捷居民充电。 二、项目的实施部
门、相关保障制度和措施：本项目由长兴镇城市建设管理
事务中心实施。严格资金管理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加强财
政预算经费使用监管，确保经费有效使用于本项目。本项
目中子项目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为政府购买
服务，需与第三方签订合同。 三、项目预算的产出：
2021年度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在
5个小区安装200个充电设施，计划完成时间2023
.12.31。

支付长兴镇住宅小区非机动车充电桩提升工程
施工款119586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

设

=5个小区（20
0个）

=5个小区（20
0个）

30 30

质量指标
充电设施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保障 保障 20 20

便捷居民电动自行车充
便捷 便捷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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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 >=85 5 5

服务购买方满意度
>=85 >=85 5 5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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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一次性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

府（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
镇城市建设管理事

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849800.00 6849800.00 6733654 10 98.31% 9.8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849800 68498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设立目的及达到预期效果：对本镇行政村范围内经营
性自建房进行全面排查，房屋分为农村自建房（在农村集
体土地上，由农民个人自行组织出资建设或委托建筑工匠
、施工队伍建造的房屋）和非自建房（在农村集体土地上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等法人机构出资建造的房屋）两种类型，全面摸清房屋基
本情况，包括具体位置、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
等。重点排查整治用于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全面落实农村
住房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远近
结合、标本兼治，以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为重点，依法
依规有序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
农村房屋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项目的实施部门、相关保
障制度和措施：本项目由长兴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实
施。严格资金管理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加强财政预算经费
使用监管，确保经费有效使用于本项目。 项目预算的产
出： 1.支付2022年工程剩余款：长兴镇居住区非
机动充电车棚及屋面损坏等应急抢修工程，计划于202
3年6月30日前完成支付； 2.支付质保金：长兴镇
车灯新村、前卫新村老旧小区修缮改造工程；圆沙社区架
空层改建工程；凤凰佳苑、凤辰乐苑增设截流井工程，计
划于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支付； 3.202
2年工程：凤凰三苑外墙粉刷工程（铲除墙面并粉刷16
080㎡），计划于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
4.2023年新增工程：鹭岛华庭小区内增设排水管和
窨井工程（增设排水管2000米、小窨井80个、提升
井1座）；恒河新苑社区零星整修工程（单元门口平台维
修1000㎡、电梯门口瓷砖脱落4536㎡）；江南清
水苑商铺路面整修工程（路面维修4472.6㎡、增设
消防管250米），计划开展时间为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 5.支付自建经营用房安
全排查工作费用、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修缮、农民
集中居住存量安置房评估费，计划于2023年12月3
1日前完成；

支付一次性专项经费共计6733654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支付2022工程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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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
=1个 =1个 5 5

支付质保金工程数
=3个 =3个 5 5

完成2022年剩余工

程数

=1个 =1个 5 5

新增工程数
=3个 =3个 5 5

2022年居住区费机

动充电车棚应急抢修

=20处 =20处 5 5

凤凰三元外墙粉刷
=16080㎡ =16080㎡ 5 5

鹭岛华庭小区内增设排

水管

=2000米 =2000米 5 5

江南清水苑商铺路面整

修

=4472.6㎡ =4472.6㎡ 5 5

恒河新苑单元门口平台

维修

=1000㎡ =1000㎡ 3 3

保护标志牌修缮
=15个 =15个 2 2

质量指标
各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 3

时效指标
各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3年12
月31日前

=2023年12
月31日前

2 2

改善居住环境 改善 改善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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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保障 保障 5 5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消除 消除 5 5

生态效益指标
保护基本农田

保护 保护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5 5

长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5 5

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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